
小額款項詐領及
洩密罪案例研析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謝欣如檢察官



公務員的美麗與哀愁



蜘蛛人:   能力越強責任越大

公務員是「權利(力)越高，義務越重
」



2016年公務員信賴度





公務員常見刑事案件類型

3.賄賂

4.利用職務上機

會詐取財物

2.收取回扣舞弊

依據刑法瀆職罪章，及「貪污治罪條例」的規定，常見5大違法態樣可分為以下幾種：

1.竊取或侵占公

用或公有器材、

財物

5.圖利



詐領小額補助貼款



申領小額補貼發生疏失實務案例

請領差旅費、加班費、油料費、國民旅遊卡
休假補助費及鐘點費等小額款項係為公務員
經常接觸之申領業務，惟時有發生少數公務
員詐領此類款項案例，所得財物或不正利益
雖微，其所負刑責卻重，除行為人即需面對
司法制裁或行政懲處外，並損及機關乃至整
體公務員之清廉形象，而嚴重影響個人職涯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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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趙為某機關主管，負責該機關業務之進行及督導等職務，
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小趙自101年9月19日起，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利用出差督
導、辦理業務之職務上機會，未依申報出差日期實際前往出
差地點執行公務，而係留在辦公室或至其他地區演講、參加
餐敘及處理個人之事務，並分4次填寫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
申請差旅費新臺幣9,233元，致不知情之主管、主辦人事、
會計人員均陷於錯誤，誤認小趙有實際至出差地點執行公務，
將上述申請金額如數匯入其銀行帳戶。

詐領出差費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 金：

 一、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收募稅
捐或公債者。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
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
其他不正利益者。



 本案經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報請地檢署
偵辦。

 案經檢察官依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提起公訴。

 小趙降調他機關非主管職務，並先行停止職務，
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懲戒。

案例解析



 小趙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
褫奪公權2年，共4罪。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並
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10萬元。褫奪
公權貳年。

 是被告上開4 次犯行均分別有貪污治罪條例第8 條第2 項
前段、第12條第1 項等規定所示之情，均應減輕其刑，並
依刑法第71條第2 項規定遞減輕之。

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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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領加班費

某市環保局清潔隊員甲利用身兼區隊出納業務
，先行於加班請示簿、點名表「影本」上變造
不特定隊員之加班時數，嗣後再將該變造影本
複印、製作內容不實之印領清冊，並蓋用集中
保管各清潔隊員留存之印章進行加班費請領，
匯款帳號則填載甲本人銀行帳號，以此方式詐
得加班費用共計1,946萬7,518元。



案例解析

案經甲主動向法務部廉政署自首，其後由地方法院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甲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機會
詐欺財物罪、刑法第216條、第211條行使變造公文書罪
，以及第216條、第213條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

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2年，褫奪公權5年。另未扣案
之所得財物共1,946萬7,518元，應予追繳沒收。



刑法第211條

•「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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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書」，係指公務

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

刑法第10條第3項
• 「偽造」，係指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

義而製作內容不實之文書；「變造」，則

為無變更權限之人，就他人所製作之原有

文書，不法予以變更者而言

刑法第211條偽造變造公文書

時
常
併
用

偽造、變造公文書



刑法第213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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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執行稽查、封存銷毀是衛生局稽查員小志的職務範圍，
故製作封存及銷毀之工作紀錄等是小志職務上所執掌之公文

書，意指小志是有製作權但登載不實內容。

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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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214條

•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小吳為某區公所里幹事，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
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依該市駐里事務費
核發作業要點及可支用項目一覽表等相關規定，里幹事可
按月檢據核銷駐里事務費新台幣6000元。小吳先是請休假
至國旅卡特約商店，使用國旅卡刷卡購買抗UV防曬褲及排
汗褲，因該等消費項目符合該市駐里事務費核發作業要點
及可支用項目一覽表等相關規定，小吳遂據以核銷駐里事
務費，惟事後竟又將該2筆消費另行申請公務人員強制休假
補助費，使區公所相關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而將該2筆消費
之補助金額1萬3千餘元撥付至小吳銀行帳戶內，小吳因此
重複請領詐得前述金額。

20

重複核銷，詐領國旅卡休假補助費



小吳向法務部廉政署自首，經廉政署移送地檢署偵辦。

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以小吳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
第2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嫌，將其提起公訴。

法院考量小吳犯後坦承犯行，並繳還所詐取之強制休假補助
費，頗具悔意，以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取財物罪判處有期徒
刑3月，緩刑2年確定。

案例解析



張OO擔任某市政府工務局公共工程處約聘人員，負責辦理工務
局公共工程處轄管公園綠地及道路植栽維護開口契約採購案（
第一區、第二區）」，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 團體所屬機
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張OO竟利用駕駛XX號公務車出差辦理採購案件查驗廠商履約施
作等機會，明知依據上開規定， 於出差日期駕駛公務車不得
再申報交通費，竟仍虛報出差旅費報告表之交通費（汽車費或
火車費），共詐得 4萬6291元(已全數繳回)。

詐領交通費



惟張OO竟利用駕駛XX號公務車出差辦理採購案件查
驗廠商履約施作等機會，明知依據上開規定， 於出
差日期駕駛公務車不得再申報交通費，竟仍虛報出
差旅費報告表之交通費（汽車費或火車費），共詐
得 4萬6291元(已全數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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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領交通費



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第1項規
定：「 交通費包括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汽車、火車、高
鐵、捷 運、輪船等費用，均按實報；領有優待票而仍需全價
者，補給差價。但機關學校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搭
乘便車者，不得報支」。

張OO犯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共貳罪，每罪各
處有期徒刑1年10月，各褫奪公權2年；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
，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
起2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褫奪公權2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訴字第244號



侵占及竊取公有財物



小張是某單位總務科職員，負責該單位財產物品之採購、管理
與報廢業務。小張明知依該單位之財產使用規則，該單位所採
購之傳真機使用年限為2年，然該傳真機使用2年後並未故障或
損壞，竟因該傳真機之使用率極低，且其住處有使用傳真機之
需求，遂利用保管該傳真機之機會，將該傳真機攜回住處使用。
又小張明知該單位之文具係放置在庶務倉庫，如有欠缺理應依
據領用物品程序申請發放，竟未經申請程序，而趁庶務倉庫無
人看管之機會，進入倉庫內將印表機墨水匣共5只攜回住處使
用，嗣因該單位盤點查產狀況始發現上情。

侵占及竊取公有財物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二、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

三、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
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

四、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者。

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
其他不正利益者。



6元垃圾袋拿回家



洩密罪



噓!不能說的秘密
-公務員保密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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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刑法第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
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交付」係指應
保守秘密之物或
文書資料，脫離
本人之持有，而
移交於他人持有
。

• 政府機關應保密之民眾車籍、戶籍、保險、金融帳戶、財

產交易等資料

• 司法偵查中之犯罪資料

•考試人員試題內容

•機關辦理採購案件未決標前應保密之底價

• 其他公共政策或事務尚在評估階段而應保密事項

客體係與國家政務或事務上具有利害影響者

是否因洩漏或交付而獲得利益或使他人獲得利益？

否 是

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違背職務之行為受賄罪

圖利罪



公務員洩密案例-
洩漏稽查行程，使違法業者逃避查緝

某縣衛生局因接獲民眾檢舉轄內丁丁診所聘用
密醫老吳(指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卻執行醫療
業務)對外收費看診乙事，遂由負責管理醫師執
業登記的小胖等人前往稽查。

小胖素日與老吳交情甚好，遂明知稽查行程屬
於國防以外應秘密事項，仍執意於稽查當日趁
隙以電話向老吳透漏稽查行程，致老吳立即以
電話通知丁丁診所的老闆，使其可藏匿老吳於
診所內執行醫療業務之資料，最後小胖等人稽
查丁丁診所時，查無違法聘用密醫事實。



條文內容：

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

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

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

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

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

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

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
第4款

（對主管或監督事務，直接或間接圖利
）

圖利罪

條文內容：

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

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

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

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

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

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

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

益者。 .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
第5款

（對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
利）



圖利要件認定

公務員的圖利行為，除須具備公務員身分外，

亦須應符合「明知故意」、「違反法令」、「獲得

好處」等三項圖利要件，才會認定成立貪污治罪條

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或第5款所稱的圖利罪。

公務員
身分

明知
故意

違反
法令

獲得
好處 圖利



違背職務收賄罪(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二、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

三、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
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

四、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者。

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
其他不正利益者。





2021/4/1台南地檢署檢察官李駿逸製作



2021/4/1台南地檢署檢察官李駿逸製作





 洪oo在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秘書室採購品管股擔任科員，承辦市
定古蹟原臺南合同廳舍修復工程及監造之採購案，於104年10
月13日接獲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採購品管科承辦人以電子郵件轉
知全民督工通報情形，該郵件內容包括檢舉人郭oo之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等足資識別檢舉人身分之訊息及所通報缺失之工
程項目，洪oo本應注意處理於民眾通報案件時，對通報民眾之
身分或任何可資辨認通報民眾身分之消息或資料，應予保密，
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貿然將上
揭電子郵件直接轉寄給施工廠商及監造廠商，而洩漏國防以外
應秘密之文書。

公務員過失洩密案例-
洩漏檢舉人之行動電話



個人之車籍、戶籍、口卡、前科、通緝、勞保等資料及入出
境紀錄或涉個人隱私或攸關國家之政務或事務，均屬應秘密
之資料，公務員自有保守秘密之義務（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
第3388號判決意旨參照）。

另依全民監督公共工程管制考核作業要點第11點規定「各機
關處理通報案件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對通報民眾之身分
或任何可資辨認通報民眾身分之消息或資料，應予保密」，
亦已明定處理上開通報案件之機關人員，應對通報者之個人
身分資料予以保密。

案例解析



查本件郭oo經由全民監督公共工程資訊系統，檢舉臺
南市定古蹟原臺南合同廳舍修復工程進行施工缺失，
其並於該系統之表單內填載個人姓氏、行動電話、電
子郵件信箱等足資識別其個人身分之資料，自屬上揭
國防以外秘密之範圍，且足使他人以辨別確認通報者
為某特定民眾，而為全民監督公共工程管制考核作業
要點第11點所規定應保密之資料。

案例解析



洪oo於處理本件通報事項時，本應注意在轉發該郵件予工程
施工廠商時，應先將該檢舉人資訊予以隱匿，且被告並無不
能保密之情形，竟未先予隱匿，逕自將整份郵件轉發給施工
廠商，已足使接受電子郵件者知悉 可特定通報民眾身分
之資料，被告洩漏上揭國防以外秘密之行為，自具有過失甚
明。

洪oo犯過失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文書罪，處拘役參拾
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並應於本 判決確定後壹年內給付告訴人郭oo新臺幣貳萬元
。

案例解析



 陳oo係公所社建課課員，負責辦理公寓大廈管理業務，係依法
令服務於國家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

 檢舉人林oo因擔心舉發違章建築遭報復，而以「江oo」之化名，
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寄發二件檢舉函，要求臺中市政府拆
除該違建。嗣陳oo會同違章查報員赴現場勘查後，確認有違章
情事，因而發文要求該住戶王oo改善，否則將處以罰鍰。

 王oo接到公文後，赴區公所申訴，惟陳oo在與王oo洽公說明過
程中，竟未注意謹慎處理上開應保密文件，在翻閱案卷時不慎
洩漏檢舉文件內容，以致王oo知悉本件係由林oo所檢舉。

公務員過失洩密案例-
洩漏檢舉違章建築之文書



陳oo明知處理民眾檢舉案件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九條等規
定應予保密，且應注意在處理上開案件時，應避免洩漏關於
上開應屬秘密之文書。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竟未注意謹慎處理上開應保密文件，在翻閱案卷時不慎洩
漏檢舉文件內容，陳oo洩漏上揭國防以外秘密之行為，自具
有過失甚明。

陳oo犯過失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文書罪，處拘役20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900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案例解析



 陳oo為新北市三峽區公所主任秘書，負責主持三峽區公所採購
案件招標案及相關會議，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
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

 緣三峽區公所公告辦理「100年度第1次核定分配無自來水地區
簡易自來水工程一三峽區成福里導水管及溪北里管線改善工程」
採購案，並由陳oo主持該採購案開標作業。

 陳oo竟於前揭時、地辦理該標案重新開標作業時，誤認聯土木
包工業之投標金額新臺幣138萬元已進入底價，而隨即公布該
標案底價為130 萬元，致聯o土木包工業及與會人員知悉該標
案底價，而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外應秘密之消息。

公務員過失洩密案例-
洩漏工程招標業務底價



案例解析

被告陳oo擔任新北市政府三峽區公所主任秘書，經常參
與主持三峽地區工程招標業務，明知依政府採購法第34
條第3 項規定，應注意底價屬開標後至決標前應保密之
事項，本有保守秘密之義務，竟於應注意能注意之情形
下疏忽洩漏，誠屬不該，應予非難。

陳00犯過失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文書罪，處拘役
2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壹日。緩刑2
年，並應於緩刑期間內依檢察官之指示向公庫支付新臺
幣2萬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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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刑法第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
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交付」係指應
保守秘密之物或
文書資料，脫離
本人之持有，而
移交於他人持有
。

• 政府機關應保密之民眾車籍、戶籍、保險、金融帳戶、財

產交易等資料

• 司法偵查中之犯罪資料

•考試人員試題內容

•機關辦理採購案件未決標前應保密之底價

• 其他公共政策或事務尚在評估階段而應保密事項

客體係與國家政務或事務上具有利害影響者

是否因洩漏或交付而獲得利益或使他人獲得利益？

否 是

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違背職務之行為受賄罪

圖利罪



Thank You
~感謝您的聆聽與指教~


